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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今日（九月十五日）向税务透明化及有效交换资料全球论坛（全

球论坛）表示，香港支持有关自动交换资料的新国际标准，以提升税务透

明度及打击跨境逃税。 

 

  在二零一四年七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公布了自动交

换金融帐户资料的共同汇报标准，呼吁各地政府从其金融机构取得详细的

帐户资料，并每年与帐户持有人所属居住地的税务管辖区自动交换该等资

料。全球论坛作为一个有广泛代表性（成员约有 120名，当中包括香港）、

且提倡提升税务透明度的组织，现正邀请所有成员承诺实施新的国际标

准。香港就此表示支持，贯彻香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立场。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说：「我们有必要采纳税务透明化的最

新国际标准，以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声誉和竞争力。」 

 

  陈家强强调：「在本地进一步推展有关工作时，政府会按一贯程序，

咨询持份者的意见，处理当中涉及的相关政策和法律问题，以及寻求立法

会通过实施新的国际标准所须的法例。」 

 

  香港承诺在互惠的原则下，与合适的伙伴实施新的国际标准，惟有关

伙伴必须先符合关于保障私隐和资料的保密性及正当使用所交换的资料

的规定。根据全球论坛所容许的时间表，最迟须于二零一八年年底进行首

次自动资料交换。 

 

  过去数年，因应在资料交换方面不断演变的国际标准，香港已优化其

资料交换制度，包括删除在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全面性协定）下只

可交换与本地税务事宜有关的资料的规定，以及制定法律框架，让香港可

与其他税务管辖区签订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交换协定）。全球论坛肯定香

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确认香港在与其他税务管辖区交换资料方

面，是一个有效和合作的伙伴。 

 

  陈家强补充说：「除了我们的国际责任外，政府的首要政策仍然是与

香港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扩展我们的全面性协定网络。」 

 

  香港至今已签订三十份全面性协定，当中十一份是与我们首二十位的



贸易伙伴所签订的。我们亦正与其他税务管辖区商谈全面性协定，包括德

国、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芬兰及拉脱维亚。 

 

  在经合组织最近公布共同汇报标准前，国际标准一向是税务管辖区之

间按请求进行资料交换。香港现行的法律框架只容许在全面性协定或交换

协定下，进行这种模式的资料交换。 

 

  至今已有超过六十五个税务管辖区公开承诺实施新的国际标准。二十

国集团呼吁所有金融中心应尽速实施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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